
株城发〔201怨〕 34号

株洲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株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规范株洲市园林绿化工程招投标活动的
通 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经开区管委会，各有关单位：

为全面落实住建部 《园林绿化工程建设管理规定》（建城

〔2017〕 251号）（以下简称《规定》）、《株洲市园林绿化工程建设
管理规定》（株城管〔2018〕 6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市创建国
家生态园林城市工作需要，现就规范我市园林绿化工程招投标活

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我市行政区域内符合下列之一的园林绿化工程项目依法

必须招标的，应当按照本通知的规定实施：

株洲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株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

1- -



（一）新建、改建、扩建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广场用地、附

属绿地、区域绿地，以及对城市生态和景观影响较大建设项目的

配套绿化,主要包括园林绿化植物栽植、地形整理、园林设备安装
及建筑面积 300平方米以下单层配套建筑、小品、花坛、水系、
驳岸、喷泉、假山、雕塑、绿地广场、园林景观桥梁、园林绿地

内的道路、园林景观照明、园林给排水施工等；

（二）单独发包的道路绿化工程；

（三）单独招标的绿化养护项目。

二、园林绿化工程必须依照《规定》的要求进行招投标，严

格维护其专业性、完整性,不得将园林绿化建设内容肢解或将其视
为建筑、市政等工程的附属工程。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

构不得将具备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核发的原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水利

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等作为投标人资格条件。

三、园林绿化工程招投标办法遵循以下原则：

（一）不设置资质条件，企业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内需具备“园

林绿化施工”或“园林绿化工程”内容；

（二）项目负责人具有省级园林绿化企业项目负责人证，且工

作单位、社保信息应相互匹配；

（三）投标人及项目负责人应具有与园林绿化工程相匹配的履

约能力及良好的园林绿化行业从业信用记录；

（四）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我市园林绿化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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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企业信用评定工作，评定结果在招投标活动中予以应用；

（五）园林绿化工程评标委员会中园林专业专家人数不少于委

员会专家人数的 1/3。
四、在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使用国有资金投资的或以国有

资金投资为主单独招标的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招投标活动适用本通

知规定。

五、本通知从 2019年 6月 1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0年 12
月 31日。

附件：园林绿化工程招投标活动实施细则

株洲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株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年 5月 17日

3- -



园林绿化工程招投标活动实施细则

一、投标人基本要求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依法取得企业营业执照，营业执照

中的经营范围包含有园林绿化施工或园林绿化工程内容，营业执

照处于有效期内；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施工能

力。

（二）湖南省外企业须按照湘建监督〔2015〕 190号文件要求
办理省外入湘企业基本情况登记（以“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网”

查询为准）或具有入湘施工登记证（处于有效期内）。

二、项目人员最低配备要求

注：1. 项目负责人：具有省级园林绿化企业项目负责人证，
且证书注册单位与投标人一致。

2. 技术负责人：具备园林绿化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工程师职
称；

项目金额 项目负责人 技术负责人
施工项目部

关键岗位人员

园林绿化

技术工人

招标控制价在

1200万元以下 1人 1人 施工员：1人
质量员：1人 2人

招标控制价在

1200万元及以上 1人 1人 施工员：1人
质量员：1人 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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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园林绿化技术工人：具有绿化类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
4. 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及关键岗位人员须提供与工作单

位相匹配的近 1年内连续 6个月的社保证明。
5. 投标时应提交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及关键岗位人员无

在建项目承诺。

三、评标办法

园林绿化工程项目评标办法依照《湖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

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评标暂行办法》湘建监督 〔2018〕 116号文
件，采用综合评估法（玉），结合本专业特点，评标时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及权重按以下规定执行：

1. 评审因素、评审标准及权重按本细则“附表一”执行。
2. 施工组织设计详细按湘建监督〔2018〕 116号文件“附表

4-2”进行评审。
3. 项目管理机构评审按本细则“附表二”进行评审。
4. 信用评价评审采用株洲市园林绿化施工企业信用评定结

果。以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评定结果文件为准，对评

定结果为 AAA、AA、A的企业分别计 9分、5分、3分。
5. 投标报价按湘建监督〔2018〕 116号文件“附件 2”综合

评估法（玉）相关条款、“附表 6-2”进行评审。
四、其他要求

（一）招标控制价在 1200万元及以上且技术较复杂的园林绿
化工程，在设置投标人资格条件时，招标人可以要求投标人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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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任项目负责人具备类似工程业绩，原则上按照招标控制价的

50%设置。
（二）用于信誉评审加分的类似工程业绩标准原则上按照招标

控制价的 70%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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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因素、评审标准及权重表

1 施工组织设计
按湘建监督〔2018〕116号文件附表 4-2

评审
0.20-0.25

2 项目管理机构
按本细则附表二《项目管理机构评审表》

进行评审
0.20-0.30

3 投标报价

按湘建监督〔2018〕116号文件“附件 2”
综合评估法 （玉） 相关条款、“附表 6-2”
进行评审。

注：报价评审警戒线为低于进入详细评

审的有效投标报价算术平均值的 95%；投
标报价低于进入详细评审的有效投标报价

算术平均值的 94%-92% （具体比率由招标
人在编制招标文件时予以明确），判定为低

于成本报价竞争，为不合格投标人。

0.40-0.55

合 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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